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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2019年報」）。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2019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2019年報所披露，本公司自上市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合共約為335.7百萬
港元，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未動用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剩餘所得款
項」）約為315.8百萬港元。董事會謹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11(8)段提供有關於
2019年12月31日剩餘所得款項的應用預期時間表的補充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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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售
所得款項

淨額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
已動用金額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動用金額

動用剩餘所得款項
的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支 持擴大及發展屋宇裝備
工程業務

－數 據中心屋宇裝備 
工程

33.55 2.7 30.85 於2020年12月31日
或之前

－醫 療及基建設施屋宇
裝備工程

33.55 3.1 30.45 於2020年12月31日
或之前

加 強環境工程業務的 
工程能力

－收 購、投資、合作或
組建合營企業

59.3 – 59.3 於2021年12月31日
或之前

－加 大投資開發先進的
環境處理技術

41.4 0.4 41.0 於2021年12月31日
或之前

加 強ICBT業務的工程 
能力

－成立專門的研發團隊 19.3 2.5 16.8 於2020年12月31日
或之前

－收 購或投資於擁有 
創新技術的公司

47.8 – 47.8 於2020年12月31日
或之前

擴 大及發展升降機及 
自動梯業務

－擴 大現有生產設施及 
建設新生產廠房

54.1 – 54.1 於2021年12月31日
或之前

－在 國內設立出口銷售 
辦事處及銷售和 
服務中心

13 – 13 於2021年12月31日
或之前

一般營運資金 33.7 11.2 22.5 於2020年12月31日
或之前

總計 335.7 19.9 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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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實際應用已按先前於招股
章程披露的擬定用途使用。

動用全數剩餘所得款項的預期時間表乃基於董事的最佳估計（除非出現不可預見
的情況），並會根據市況的未來發展而變動。董事會遵循招股章程所披露的內容，
密切監察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自2020年起，由於(i)疫情爆發及多國嚴格執
行相應的封鎖措施以及(ii)中美關係快速變化，企業及商業環境出現重大變動。
經濟及市場狀況不明朗使確定、磋商及完成本集團的部分公司交易及投資更具挑
戰。本集團已設法盡量減少上述因素對日常業務的影響，且董事會將繼續評估本
公告上文所載的動用剩餘所得款項計劃，在必要時會修改或修訂有關計劃，以應
對瞬息萬變的市況並為本集團爭取更出色的業務表現。

倘剩餘所得款項的擬定用途有任何重大變動，本公司將適時作出相應公告。

本補充公告提供的資料不會影響2019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上述報告的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潘樂陶博士

香港，2020年8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潘樂陶博士、羅威德先生和陳海明先生；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為麥建華博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富強先生、林健鋒先生
和黃敬安先生。


